
小汽车车牌指标有偿使用协议书

甲方：       身份证号： 

乙方： 身份证号： 

经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就甲方有偿租用乙方小汽车车牌

指标达成本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租赁内容： 

介于乙方有多台车辆指标，把闲置的租给甲方使用，甲方拥有小汽车

车牌指标 年使用权（以下简称车牌指标）；

二、租赁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提供的车牌指标原车牌号码是  ，本次更新的指标编号

为 ： 

2、甲方需要自行购买车辆登记在乙方所提供的车牌指标下，车辆购买和使用过

程中发生的所有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不得以乙方的名义申请任何类型的购车

贷 款，甲方需在签订本合同日或交的指标款日起算，在十日内完成上牌手续，

如果 不及时上牌产生意外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3、乙方有义务及时配合甲方完成所有使用车牌所涉及的相关手续和事项（包括

但不限于购车、上保险、纳税、登记、验车、转让等），办理所产生的费用均

由 甲方承担； 

4、在条款 3 中提及的所有手续和事项中所产生的票据、证书均归甲方所有； 

5、由于车牌指标使用需要，甲方购买的车辆需要登记在乙方名下，但乙方承认

甲方拥有车辆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等权利，且乙方及其利害关系人不得

以 任何理由对租期内的车牌指标及其名下的车辆任何权利和任何义务，包括但

不限 于经济纠纷，财产诉讼等乙方未来可能需要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甲、乙

在签署 本协议前，均要保证自身无任何会影响到车牌指标和车辆正常使用的债

务债权关 系；乙方若有其他债务及应付款项，与甲方及车牌车辆无关，乙方另

行解决。 

6、乙方不得以违反本协议条款下的任何理由收回车辆指标，否则必须承担由此

给甲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7、甲方在使用车牌指标的过程中，不得私自将车牌指标出租、转让给他人。甲

方必须积极承担和处理车辆指标下车辆发生的一切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

律责任，不得牵连乙方，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8、甲方须每年在第三方见证人处为该车辆购买交强险和商业险，其中第三者责

任险不得少于壹百万元，车上人员每人不少于伍万元，关于保险可以上在个人

名 下的保险必须上在甲方名下，受益人也是甲方，所有关于该车辆的理赔及受

益权 也归甲方所有，如发现车牌指标下的车牌逾期未上保险或第三者责任险低



于壹佰 万，按甲方违约处理。 

9、协议到期，若双方未续签，乙方须无条件配合甲方出售或将车辆转至甲方获

得的其他车牌，出售款归甲方。 

四、违约责任 

1、甲方违反本协议第三条 8、9 款时，乙方有权无偿收回车牌指标，但须无条

件 配合甲方出售或将车辆转至甲方获得的其他车牌出售款归甲方。

2、若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无法正常使用该车及车牌，或本协议约定条件下的出售

过户，致使甲方权益无法实现，乙方应在事发十个工作日内纠正。否则乙方退

还 甲方租赁费用，并承担甲方的相关损失。 

3、双方互相督促自己的责任，若一方不能履行上述职责与义务，责按违约处理，

 

4、若由于乙方无关原因，如政策原因，造成甲方无法正常使用该车及车牌，乙

方须无条件配合甲方出售或将车辆转至甲方获得的其它指标，出售款归甲方。 

5、如果指标所有人发生意外情况，其直系亲属继承人同样履行本指标的使用合

同条款并签字。 

五、

1、双方就此车牌指标签订有偿使用协议，虽然以欠款形式签订车辆抵押协 议，

但甲乙双方明确知道此抵押协议是为了保障双方权益，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 提

出退款、退车。 

2、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盖手印后立即生效，如有未尽事

宜，需要协调处理解决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签订日期 :                            签订日期 : 

甲方身份证复印件                     乙方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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